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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600707 证券简称：彩虹股份 公告编号：临 2026-034号

彩虹显示器件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收购控股子公司少数股东股权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交易简要内容：彩虹显示器件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以自

筹资金人民币 191,574.22万元收购控股子公司虹阳显示（咸阳）科技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虹阳显示”或“标的公司”）少数股东咸阳金财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

合伙）（以下简称“咸阳金财”）、建信金融资产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建信投

资”）和中银金融资产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银资产”）合计持有的虹阳显

示 33.4204%的股权。

● 本次收购完成后，本公司持有虹阳显示的股权比例将由 62.4019%增加至

95.8224%。

 本次交易不构成关联交易，也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

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

 本次交易已经公司第十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无须提交公司

股东会审议。本次交易的对方咸阳金财、建信投资、中银资产已经履行内部决策

程序并审议通过。

 风险提示：截至本公告披露日，本次交易尚未完成股权转让价款支付和

公司变更登记程序。本公司将视本次收购进展情况，持续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

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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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交易概述

（一）本次交易的基本情况

1、本次交易概况

为加快推进公司咸阳G8.5+基板玻璃生产线项目建设，满足项目建设及经营

发展资金的需求，经本公司2024年6月28日、2024年8月27日召开的第十届董事会

第四次会议和第五次会议审议批准，决定向本公司控股子公司虹阳显示进行增资，

其中本公司以自有资金增资人民币100,000万元，同时引入财务投资者咸阳金财

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咸阳金财”）、建信金融资产投资

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建信投资”）和中银金融资产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

银资产”）分别以65,000万元、70,000万元和人民币60,000万元对虹阳显示进行

增资。因本次增资协议中存在财务投资者持有的股权退出的条款，本公司已将上

述投资款潜在的回购义务需确认的金融负债计提财务费用。

为降低公司前期引入财务投资者所计提的财务费用，进一步增强公司对虹阳

显示的控制力，提高公司经营决策和运营管理效率，确保产业技术发展自主可控，

经公司与虹阳显示少数股东友好协商，本公司拟与咸阳金财、建信投资、中银资

产签订《股权转让协议》，公司以自筹资金人民币1,915,742,196.64元收购咸阳金

财、建信投资、中银资产持有虹阳显示33.4204%的股权，其中：以484,765,857.28

元购买咸阳金财持有的虹阳显示8.3551%股权，以770,525,792.09元购买建信投资

持有的虹阳显示13.4967%股权，以660,450,547.27元购买中银资产持有的虹阳显

示11.5686%股权。本次交易完成后，公司对虹阳显示的持股比例将由62.4019%

增加至95.8224%。

2、本次交易的交易要素

交易事项 购买 □置换

交易标的类型 股权资产 □非股权资产

交易标的名称 虹阳显示 33.4204%股权

是否涉及跨境交易 □是 否

是否属于产业整合 是 □否

交易价格
已确定，具体金额（万元）：191,574.22
 尚未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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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金来源
自有资金 □募集资金 银行贷款
□其他：____________

支付安排
 全额一次付清，约定付款时点：2026年 7月 20 日
□ 分期付款，约定分期条款：

是否设置业绩对赌条款 是 否

（二）公司董事会审议本次交易相关议案的表决情况

本公司于2026年7月6日召开第十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以9票同意、0票反

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收购控股子公司少数股东股权的议案》。本次交

易事项无须提交股东会审议。

（三）交易生效尚需履行的审批及其他程序

本次交易各方已经履行了各自的内部决策程序。本次交易生效不存在尚需履

行的审批及其他程序。

二、交易对方情况介绍

1、交易对方一

法人/组织名称 咸阳金财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 91610400MADNQ1DX9M □ 不适用

成立日期 2024年 06 月 24日

注册地址
陕西省咸阳市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永昌路西段咸阳高新区传统

产业转型升级示范基地 23号楼。

主要办公地址
陕西省西安市高新区唐延路与科技八路十字东南角陕西国际体

育之窗 1号楼 47层

执行事务合伙人 陕西金资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注册资本 65,010 万元人民币

主营业务
一般项目：以自有资金从事投资活动（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

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主要股东/实际控制人 陕西金资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咸阳金财与公司不存在关联关系，亦不存在产权、业务、资产、债权债务、

人员等方面的其他关系，本次交易事项不构成关联交易。

2、交易对方二

法人/组织名称 建信金融资产投资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 91110102MA00GH6K26 □ 不适用

成立日期 2017年 7月 26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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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册地址 北京市西城区金融大街甲 9号楼 16层 1601-01单元

主要办公地址 北京市西城区金融大街甲 9号金融街中心南楼 7层

法定代表人 张明合

注册资本 2,700,000万元人民币

主营业务

非银行金融业务（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

可开展经营活动，具体经营项目以相关部门批准文件或许可证

件为准）。

主要股东/实际控制人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建信投资与公司不存在关联关系，亦不存在产权、业务、资产、债权债务、

人员等方面的其他关系，本次交易事项不构成关联交易。

3、交易对方三

法人/组织名称 中银金融资产投资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110000MA018TBC9L □ 不适用

成立日期 2017年 11 月 16日

注册地址 北京市东城区朝阳门北大街 2号 1幢 402至 1302

主要办公地址 北京市东城区朝阳门北大街 2号港澳中心 B座

法定代表人 王晓明

注册资本 1,450,000万元人民币

主营业务 从事市场化债转股及配套支持业务。

主要股东/实际控制人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中银资产与公司不存在关联关系，亦不存在产权、业务、资产、债权债务、

人员等方面的其他关系，本次交易事项不构成关联交易。

三、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一）交易标的概况

1、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本次交易标的为：咸阳金财持有的虹阳显示 8.3551%股权、建信投资持有的

虹阳显示 13.4967%股权、中银资产持有的虹阳显示 11.5686%股权。合计占虹阳

显示注册资本 33.4204%的股权。

2、交易标的权属情况

交易标的产权清晰，不存在抵押、质押及其他任何限制转让的情况，不涉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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诉讼、仲裁事项或查封、冻结等司法措施，不存在妨碍权属转移的其他情况。

3、交易标的具体信息

（1）标的公司的基本信息

法人/组织名称 虹阳显示（咸阳）科技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610400MA6Y0NAPXK □ 不适用

是否为上市公司合并范围内

子公司
是 □否

本次交易是否导致上市公司

合并报表范围变更
是 否

交易方式 向交易对方支付现金 □向标的公司增资

成立日期 2021年 9月 16日

注册地址/主要办公地址 陕西省咸阳市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星火大道 11 号；

法定代表人 刘琎

注册资本 478,064.58万元人民币

主营业务

主要从事玻璃制造；非金属矿及制品销售；技术服务、技术

开发、技术咨询、技术交流、技术转让、技术推广；智能基

础制造装备制造；智能基础制造装备销售；机械设备销售；

非居住房地产租赁；土地使用权租赁；机械设备租赁；有色

金属合金销售；货物进出口；技术进出口。

所属行业 C3042特种玻璃制造

（2）股权结构

本次交易前股权结构：

序号 股东名称 出资额(万元) 持股比例（%）

1 彩虹股份 298,321.44 62.4019

2 咸阳金财 59,914.38 12.5327

3 建信投资 64,523.18 13.4967

4 中银资产 55,305.58 11.5686

合计 478,064.58 100.00

本次交易后股权结构：

序号 股东名称 出资额(万元) 持股比例（%）

1 彩虹股份 458,093.12 95.8224

2 咸阳金财 19,971.46 4.1776

3 建信投资 0.00 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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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中银资产 0.00 0.00

合计 478,064.58 100.00

（二）标的公司的主要财务信息

1、虹阳显示最近一年又一期的主要财务信息：

单位：万元

标的资产名称 虹阳显示（咸阳）科技有限公司

标的资产类型 股权资产

本次交易股权比例（%） 33.4204%

是否经过审计 是 □否

审计机构名称 中审亚太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是否为符合规定条件的审计机构 是 □否

项目
2025年度

2025年 12 月 31 日

2026年 1-3月

2026年 3月 31日
资产总额 939,281.93 928,430.13

负债总额 420,542.64 410,375.21

净资产 518,739.28 518,054.92
营业收入 59,152.49 11,130.22
净利润 6,522.07 -684.37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 3,783.02 -1,337.29

注： 2025年度财务数据已经中审亚太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计，

并出具了标准无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2026年财务数据未经审计。

2、虹阳显示最近 12个月内资产评估、增资情况

本公司于2025年8月再次向虹阳显示增资人民币105,000万元，其他股东咸阳

金财、建信投资和中银资产放弃了同比例增加出资额的权利。

根据中联资产评估集团（陕西）有限公司于评估基准日2024年12月31日出具

的《虹阳显示（咸阳）科技有限公司拟增资涉及其股东全部权益价值评估项目资

产评估报告》（中联（陕）评报字﹝2025﹞第1269号），评估结果如下：资产账

面价值747,456.96万元，评估值755,681.27万元，评估增值8,224.31万元，增值率

1.10%。负债账面价值339,778.93万元，评估值338,589.26万元，评估减值1,189.67

万元，增值率-0.35%。净资产账面价值407,678.03万元，评估值417,092.01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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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估增值9,413.98万元，增值率2.31%。确定公司本次对虹阳显示105,000万元的

增资额按照1.0921:1的比例折算出资额，其中96,145.47万元计入虹阳显示注册资

本，8,854.53万元计入虹阳显示资本公积。

四、交易标的的评估、定价情况

（一）交易标的评估情况

中联资产评估集团（陕西）有限公司对虹阳显示于评估基准日2025年12月31

日的资产进行了评估，并出具了中联(陕)评报字(2026)第1199号《彩虹显示器件

股份有限公司拟回购股权涉及虹阳显示（咸阳）科技有限公司股东全部权益价值

资产评估报告》。本次评估以收益法进行评估，评估结果如下：股东全部权益账

面值518,739.28万元，评估值531,825.96万元，评估增值13,086.68万元，增值率

2.52%。

上述资产评估事项已经咸阳市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履行备案程序。

（二）交易标的的定价原则和依据

1、根据本公司、虹阳显示与咸阳金财签订的《增资协议》有关回购权的相

关约定，在咸阳金财出资满两年后，彩虹股份有权要求咸阳金财出让其持有的标

的公司的不超过三分之二股权。本公司受让咸阳金财持有的股权时，转让价款按

协议约定的转让价款计算公式计算结果与届时由双方认可的资产评估值孰高的

原则确定。

协议约定的转让价款计算公式：转让价款=入股时投资本金+（入股时投资本

金*基准投资回报率5.90%/360×出资日至退出日之间的天数-持股期间获得的现

金分红数额）。

2、根据本公司、咸阳金财、虹阳显示与建信投资、中银资产签订的《增资

协议》中回购权合意受让的相关约定，在投资期限内的任何时点，公司与投资人

协商一致可以受让投资人持有的标的公司的全部或部分股权。本公司作为控股股

东受让建信投资、中银资产持有虹阳显示的股权时，按协议约定的转让价款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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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式计算结果与届时由本公司委托且经投资人认可的资产评估机构评估结果孰

高的原则确定。

本协议的转让价款计算公式为：约定受让价款=投资人实际投资金额+（投资

人实际投资金额×年化收益率5.5%×M（持股自然天数）/365－投资人累计获得

的标的公司现金分红）。

3、按照上述增资协议约定的股权转让价款的定价原则，确定本公司收购咸

阳金财持有的虹阳显示8.3551%股权的交易价款为人民币484,765,857.28元；收购

建信投资持有的虹阳显示13.4967%股权的交易价款为人民币770,525,792.09元；

收购中银资产持有的虹阳显示11.5686%股权的交易价款为人民币660,450,547.27

元。本次股权转让合计价款为人民币1,915,742,196.64元。

标的资产名称 虹阳显示（咸阳）科技有限公司 33.4204%的股权

定价方法

 协商定价

□ 以评估或估值结果为依据定价

 公开挂牌方式确定

交易价格
 已确定，具体金额（万元）：191,574.22
 尚未确定

五、交易合同或协议的主要内容及履约安排

（一）本公司和咸阳金财拟签署《股权转让协议》，主要内容如下：

1、协议主体

转让方：咸阳金财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甲方”）

受让方：彩虹显示器件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乙方”）

2、协议主要内容

（1）转让标的

根据《增资协议》7.1条回购权的相关约定，在甲方出资满两年后，乙方有

权要求甲方出让其持有的标的公司的不超过三分之二股权。本协议项下的转让标

的为甲方持有的标的公司8.3551%的股权，（以下简称“标的股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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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股权转让

甲方同意转让、且乙方同意受让标的公司8.3551%的股权，对应标的公司注

册资本39,942.92万元。

（3）转让价款

① 转让价款的计算：双方同意，本次转让的定价原则为根据《增资协议》

7.1条回购权的相关约定，按转让价款与由双方认可的资产评估价格按照孰高原

则确定，转让价款=入股时投资本金+（入股时投资本金*基准投资回报率

5.90%/360×出资日至退出日之间的天数-持股期间获得的现金分红数额）。

双方同意，本次转让价款计算的起止时间为 2024 年 7 月 19 日至 2026 年 7

月 19日。基于上述定价原则，本次转让的转让价款为人民币 484,765,857.28元。

② 支付方式：本协议生效后乙方应当于2026年7月20日将转让价款一次性支

付甲方银行账户。

③ 逾期付款情况下转让价款的计算和支付方式：乙方逾期支付转让价款时，

应当支付违约金。违约金以本协议项下应付未付的转让价款为基数，以每日万分

之 1为费率计算得出。

（4）股东变更登记

甲方应在收到股权转让价款后的 5 个工作日内将标的公司原签发的出资证

明书交还给标的公司，同时乙方安排标的公司按照甲方所持剩余股权情况向甲方

出具新的出资证明书。甲方积极配合乙方和标的公司办理股东变更登记事项。

（5）协议生效

本协议经双方法定代表人/执行事务合伙人委派代表或其授权代表签字或盖

章并加盖公章之日起生效。

（二）本公司和建信投资、中银资产拟签署《股权转让协议》，主要内容如

下：

1、协议主体



10

转让方一：建信金融资产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甲方”）

转让方二：中银金融资产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乙方”）

受让方：彩虹显示器件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丙方”）

2、协议主要内容

（1）转让标的

本协议项下的转让标的为转让方一持有的标的公司13.4967%的股权和转让

方二持有的标的公司11.5686%的股权，合计25.0653%的股权（以下简称“标的

股权”）。

（2）股权转让

甲方、乙方同意转让、且丙方同意受让甲方持有标的公司13.4967%的股权，

对应注册资本64,523.18万元和乙方持有标的公司11.5686%的股权，对应注册资本

55,305.58万元。

（3）转让价款

① 转让价款的计算：各方同意，本次转让的定价原则为根据《虹阳显示（咸

阳）科技有限公司之增资协议》第九条退出安排约定，控股股东受让投资人持有

的股权时，受让价款按照股权评估值与约定受让价款孰高值原则确定。

约定受让价款=投资人实际投资金额+（投资人实际投资金额×年化收益率

5.5%×M（持股自然天数）/365－投资人累计获得的标的公司现金分红）。M为

自增资日起至投资人持有的公司全部股权转让对价支付完毕之日止所经过的自

然天数。

约定受让价款计算的起止时间为2024年9月13日至2026年7月20日。

基于上述定价原则，本次转让的转让价款为：甲方持有的标的公司13.4967%

股权的交易价款为人民币770,525,792.09元；乙方持有的标的公司11.5686%股权

的交易价款为人民币660,450,547.27元。本次股权转让合计价款为人民币

1,430,976,339.36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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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支付方式：本协议生效后，丙方应当于2026年7月20日将转让价款一次性

支付至甲方、乙方银行账户。

③ 逾期付款情况下转让价款的计算和支付方式：丙方逾期支付转让价款时，

应当支付违约金。违约金以本协议项下应付未付的转让价款为基数，以每日万分

之1为费率计算得出。

（4）股东变更登记

甲方、乙方应在收到股权转让价款后的5个工作日内将标的公司签发的出资

证明书交还给标的公司，并配合丙方和标的公司办理股东变更登记事项。

（5）协议生效

本协议经各方法定代表人或其授权代理人签字或盖章并加盖公章之日起生

效。

六、本次交易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一）交易对公司未来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的影响

本次股权收购前，公司根据《企业会计准则—基本准则》相关规定，在合并

报表层面将其确认为其他非流动负债并每年计提财务费用，公司对虹阳显示实际

享有权益列示为 100%，并据此计算公司归属于母公司的净利润。本次股权收购

完成后，对公司归属于母公司的净利润计算无影响，但因金融负债产生的财务费

用下降，将会对公司财务状况、经营成果产生一定的积极影响。公司对虹阳显示

的持股比例将由 62.4019%增加至 95.8224%，将进一步增强公司对虹阳显示的控

制力，提高决策和运营管理效率，实现公司整体资源的优化配置。

受市场竞争环境的影响，虹阳显示基板玻璃产品 2026年第一季度产销率下

降，经营业绩出现下滑。本次股权收购完成后，公司将按计划稳步推进虹阳显示

项目建设与运营，优化产线技术方案，坚持精益生产管理，加强成本管控，进一

步提高市场竞争力和经营盈利水平。本次收购符合公司中长期产业战略布局，可

持续增强公司核心竞争实力与抗风险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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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交易不会导致公司合并范围发生变化，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利益的情

况；本次交易将会对公司财务状况、经营成果产生积极影响。本次购买股权资金

来源为公司自有资金和银行贷款，不会对公司日常经营造成资金压力，不会对公

司现有主营业务、持续经营能力、现金流状况及偿债能力产生不利影响。

（二）交易所涉及标的的管理层变动情况

本次交易不涉及标的公司管理层变动。

特此公告。

彩虹显示器件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 7月 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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